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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成立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抗震救灾

指挥部的通知

各乡街、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机构设置和工作需要，结合我区抗震救灾工作实际，经

管委同意，决定成立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抗震救灾指挥部，现

将相关组成人员名单及职责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开发区抗震救灾指挥部组成人员

指 挥 长：李 刚 管委副主任、出口加工区管委常务副主任

副指挥长：秦建国 管委副调研员、建设项目评审中心主任

高春复 工委办公室主任、应急管理局局长

尹亚双 西区消防大队大队长

张 鹏 东区消防大队大队长

成 员：张 严 管委办公室副主任

谷玉强 党建工作部副部长

李 军 政法委副书记

张然哲 团工委书记

吴 军 公安分局常务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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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新宇 财政局副局长

毛国强 经济发展局副局长

赵 焱 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
毕国富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副局长

吴清海 水务局局长

尹志伟 应急管理局副局长

万 悦 卫生健康局副局长

潘小民 综合执法局局长

鲍明辉 农村工作局副局长

刘昕玉 科学技术局副局长

胡奕刚 教育文化旅游和体育局督学

贾春雨 国资办副主任

全 真 交通运输局副局长

王海波 生态环境分局副局长

于福宏 市场监管分局副局长

魏 歆 供电公司副总经理

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应急管理局。工委办公室主任、

应急管理局局长高春复任办公室主任，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尹志伟

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
二、开发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主要职责

（一）领导全区抗震救灾工作。

（二）了解和掌握震情、灾情、社情、民情及发展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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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组织监视震情发展，开展地震灾害调查评估，分析研

判震情形势。

（四）启动应急响应、宣布地震灾区进入应急期、确定响应

级别。

（五）组织震情、灾情信息发布与抗震救灾宣传，实施舆情

管控。

（六）派遣成立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，在区抗震救灾指挥部

的领导下开展工作。

（七）派遣地震应急救援队伍，对受灾人员实施紧急救援，

指挥协调现役、预备役、武警部队和民兵参加抢险救灾。

（八）派遣专业救援队，对危化、水库、地质灾害等次生灾

害风险点进行抢修和处置，派遣工程抢险抢修专业队伍，对各类

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进行抢险抢修。

（九）派遣医疗卫生救援队，开展伤员救治及遇难人员善后

处理工作。

（十）组织和指挥受灾群众安置，决定调运救灾物资，保障

各类生活物资供应。

（十一）核实灾情，决定下拨抗震救灾资金。

（十二）组织区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对灾区实施紧急支

援。

（十三）决定实施重点目标保护和交通管制等强制措施。

（十四）请求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派遣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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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有关部门进行对口支援。

（十五）建议管委向灾区发出慰问电，派出慰问团等。

（十六）执行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及工委、管委下达的其他任

务。

三、开发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主要职责

（一）负责承办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、活动和文电。

（二）为指挥部运转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和后勤保障。

（三）负责指挥部各工作组抗震救灾工作进度的汇总、报告、

通报。

（四）组织开展日常应急检查，指导各单位救援队伍建设和

应急演练等应急准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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